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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管理机构的 
财务细则草案 

 

I. 前    言 

1. 2001 年 11 月召开的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了第 3/2001 号决议，

该决议通过了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以及为该条约的实施作出的临时安

排。作为这些临时安排的组成部分，大会要求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作为条约

临时委员会起草管理机构的财务细则草案，以供管理机构第一次会议审议。 

2. 本文件附件Ⅰ中所附的财务细则草案是以欧洲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目前正在实

施的财务细则为基础而制定的，其中考虑了本条约的一些规定以及多边环境协定

（例如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财务细则主要内容。

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财务细则已被复制作为本文件的附件Ⅱ，以便于

参考。在这一情况下，应当指出的是，欧洲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的财务条例与依据粮农

组织章程第ⅩⅣ条创建的另一个机构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财务条例草案相似，其反

映了如下事实即来自各缔约方的捐款额是依据各自协定强行规定的。防治荒漠化公

约以及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均和本条约一样，在各自的协议没有强行规

定捐款的内容。鉴此，所建议细则草案中的相关条款较多采用了多边环境协定中的

内容，特别是防治荒漠化公约所提供的模式。 

3. 当然，对于条约的临时委员会甚至管理机构来说，在特定问题未能予以解决

的情况下，是难以就财务细则的内容与结构作出决策。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

何确定条约预算的缴款额度，分摊的比例能否被管理机构所通过，参照上述所引用

的多边环境协定情况，如果采用那些协议的办法，应采纳什么样的分摊比例。下一

节将评估其它国际协定在这一方面的实施情况。 

II. 其它国际协定在预算资金方面的实际情况 

粮农组织 

4. 粮农组织基本文件 R 部分第 33 段规定，按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有以下三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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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部由粮农组织资助的机构； 

(b) 除了由粮农组织资助外，可承办一些由粮农组织成员国资助的合作项目机构

； 

(c) 除了由粮农组织资助外，建有独立预算的机构。 

5. 事实上，按第ⅩⅣ条建立的八个机构都有其独立预算。这些机构是欧洲口蹄

疫防治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渔业区域委员会（RECOFI）、亚洲及太平洋

地区动物生产和健康委员会以及西北非、西南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四个沙漠

蝗虫委员会。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独立预算均是根据签署的协议强制分担来提供

。对其它两个协议即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议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植物保护协

议业已通过了其修正案，规定了独立预算应由强制性分担予以提供。但这些修正条

款迄今尚未生效。 

6. 同时，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植物保护委员会，加上亚洲

及太平洋地区渔业委员会和国际水稻委员会都属于下列类型的机构，即除了由粮农

组织资助外，还承担由粮农组织成员国资助的合作项目。 

7. 其它协定，例如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

协定，其在所有的预算或合作项目方面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们的经费全部由粮农

组织资助。  

8. 凡是设立独立预算的，费用分摊通常是按委员会和其它相关机构批准的分摊

比例实施的，往往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为依据。这种分摊比率可根据粮农组织现行

实施的分摊比率，其对粮农组织和有关机构之间的成员进行区别对待。在某些情

况，可使用特定的分摊比率。如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其分摊比率是根据协商一致

而同意的一项计划实施的，在该计划中，其估算额在等额的基本会费基础上，再加

上根据捕获量和卸货量以及每个成员国人均收入为依据而确定的可变会费。再如西

南亚控制沙漠蝗虫委员会，其分摊额最初是根据联合国沙漠蝗虫项目特别基金的财

务分担额来核算的。 

9. 根据粮农组织基本文件Ｒ部分的规定，合作项目和独立预算的捐款均应汇到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将分别为其设立一项信托基金或特别基金，将这些捐款存入基

金中，并根据粮农组织的财务条例和细则加以管理。那些非粮农组织成员国但已成

为根据协定第ⅩⅣ条创立的机构的成员，必须对粮农组织为这些机构的活动而支出

的费用缴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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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荒漠化公约 

10. 该公约将现行的财务机制规定为公约的全球机制。缔约方大会本身批准了其

活动的计划和预算，并通过了其自己的财务细则。公约没有对缔约方作出强制性捐

款规定。财务细则是于 1997 年在缔约方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些细则对

双年度预算的制定和通过作了规定，并创立了普通基金，缔约方的正常捐款将汇入

该普通基金中，这些资金将用于资助公约的核心预算。细则还规定特别补充基金以

接受额外的其他捐款，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参加缔约方大会的一些会议和促进对受

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11. 正常缴款是根据缔约方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指示性比率以及联合国会

费的分摊比率而定的。缔约方可以自由地进行额外捐款，非公约缔约方的国家及政

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也一样。每一日历年的缴款期望在该年的１月１日或在此

之前缴纳，各缔约方应将拟缴款的意向及缴款的拟定时间通知秘书出。细则还包括

有关帐户和审计的规定。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2. 该公约在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还制定财务机制的规定。该机制在公约的预

算或缔约方的缴款上并未作出特别的规定，但规定缔约方大会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通过财务细则。因此，1995 年在缔约方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财务程序。该财

务程序规定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并批准两年度的行政预算。该程序还规定，各

缔约方应根据缔约方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指示性比率以及联合国会费的分摊

比率缴纳正常的款项。这一指示性缴款比率附在财务程序之中。各个缔约方除了正

常缴款之外可以进行自愿捐款。对自愿捐款也作了相应规定，这些捐款是用于资助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处于经济转型的缔约方参加缔约方大会的会议以及附属机构的

会议。各缔约方应在每年１月１日之前将拟缴款的意向及拟定的捐款时间通知秘书

处。该程序在基金和特别基金的设立上，作出了出类似于防治荒漠化公约财务细则

的规定，并对帐户和审计作出有关规定。 

生物多样性公约 

13. 与气候变化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一样，该公约制定了一财务机制，以便在

缔约方大会的授权和指导下行使职责。该公约规定，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随后

的财政期预算，并通过管理秘书处资金的财务细则。因此，1994 年缔约方大会的第

一次会议通过了财务细则。财务细则对信托基金的设立及管理作出了规定，该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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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是用于公约行政管理，包括秘书处的职能。信托基金通过下列渠道筹集，即各

缔约方按附件中所列的预算比例缴纳的款项、缔约方额外的捐款、非缔约方的国

家、政府、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渠道的捐款。缴款比例是由缔约方大会参

照联合国会费的比率而制定的。应在每一日历年的１月１日缴纳分摊款。秘书处负

责制定双年度的预算方案，供缔约方大会通过。该预算和分摊比率是否能以协商一

致的方式通过，或在未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时是否可借助三分之二多数票来

定，这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III. 条约临时委员会的结论及建议采取的行动 

14. 条约临时委员会应邀审议了所附的条约管理机构的财务细则草案，其目的是

按大会要求，提出建议供管理机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审议。 

15. 鉴此，条约临时委员会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讨论之后，认为应酌情设立一

个开放式的法律专家工作小组，在适当的技术支持下，负责审议财务细则以及管理

机构的议事规则的措词。该工作小组可以在条约临时委员会本次会议期间或下一次

会议之前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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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管理机构 

财务细则草案 

第 I 条 
适用性 

1.1 本细则将管理本条约的财务行政。 

1.2 粮农组织的财务细则和程序均适用于本条约的各项活动，除非另有规定，。 

第 II 条 
财政期 

2.1 财政期为两个日历年度，与粮农组织的财政期一致。 

第 III 条 
预算 

3.1 概算包括财政期内与之有关的收入支出，并以美元形式计算。 

3.2 概算包括财政期内的工作计划以及管理机构可能要求提供的资料、附件或解

释说明等。 

3.3 预算应包括： 

(a) 行政预算，其涉及到第 5.1 条（a）和（f）中缔约方缴款问题； 

(b) 特别预算，其与财政期内获得的资金有关，这些资金来自依据细则第５

.１条(b)和(c)规定交付的捐款。 

3.4 预算应由秘书编制然后提交给管理机构。 

3.5 条约的预算应提交给粮农组织财务委员会。 

3.6 行政预算应包括： 

− 有关条约框架下的行政开支，包括秘书处的费用的规定； 

− 意外支出。 

3.7 为了实现第 5.1 条(b)和 (c)所列捐款的特定用途而必需支付的特别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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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条 
拨款 

4.1 在行政预算通过之后，应授权秘书处为已核准的拨款目的并在核准的数额

内，承付债务并支付款项。 

4.2 上一年未结清的任何债务在财政期末均应注销，或者在债务仍为有效付款的

情况下，可将其保留以待将来支付。 

第 V 条 
提供资金 

5.1 条约的资金来源包括： 

(a) 缔约方的自愿捐款［以管理机构协商一致而通过的指示性捐款比率为

依据］［采用粮农组织大会经不断地调整并通过的捐款比率，以确保

每个缔约方的捐款数不少于总额的 0.01%，最多不超过总额的 25％，

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分担额都不超过总额的 0.01％］； 

(b) 缔约方除依照上述（a）项中的缴纳的款项之外提供的其它自愿捐款； 

(c) 其它自愿捐款，包括为资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其它

缔约方的代表参加管理机构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捐款； 

(d) 上一财政期未承付而结转下期的拨款余额； 

(e) 归入有关基金的的杂项收入； 

(f) 粮农组织就其应负担的费用而提供的经费。 

5.2 关于按照第 5.1 条(a)段规定提供的缴款： 

(a) 每一日历年的缴款预期于该年的１月１日或在这之前缴纳； 

(b) 每一缔约方在缴款之前应尽可能提前将打算缴纳的款额和预计捐款的

时间通知秘书处。 

5.3 由粮农组织负担的费用应在粮农组织经大会批准的预算的相关项目范围内做

出决定和支付。 

5.4 非粮农组织成员的缔约方应按总干事决定的比例额为粮农组织所负担的费用

缴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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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收到年度捐款之前，应授权粮农组织从行政预算中未承付的余额中支付预

算内费用。 

5.6 为了确定每一缔约方的年度缴款额，该缔约方可根据上述第 5.1 款(a)所述的

财政期将分摊的缴款额分做两个均等的分期付款，一个在财政期的第１个日历年度

交付，另一个在第２个日历年度交付。 

5.7 在每一日历年开始时，秘书将把预算中各缔约方的年度指示性捐款额通知各

缔约方。 

5.8 对行政预算的所有捐款均以美元或等值的可兑换货币交付。凡是以可兑换货

币不是美元交付捐款，可兑换货币对美元的适用比率是采用应缴款日历年的１月份

第１个交易日的官方兑换率，或者按付款当天兑换率，以采用较高汇价为原则。 

第 VI 条 
基   金 

6.1 所有捐款和其它款项都存入由粮农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中。 

6.2 关于第 6.1 款中提到的信托基金，粮农组织应保留下列基金： 

(a) 普通基金，按照第 5.1 款(a)和(f)缴纳的所有捐款、为抵补行政预算支

出而由缔约方提供的任何额外捐款以及按照第 5.1 款(d)和(e)而产生的

有关行政预算其它资金一并计入到普通基金中，由年度行政预算负担的

所有支出均应从普通基金支付。 

(b) 特别基金，按照第 5.1 款(b)和(c)交付的其它捐款则记入到特别基金

中。 

第 VII 条 
帐户和审计 

7.1  本细则所规定全部基金的帐户和财务管理应接受粮农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审计

程序。 

第 VIII 条 
修  订 

8.1 这些细则均可由管理机构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加以修订。 

 





CGRFA/MIC-1/02/5 7

 

附  件 II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 
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国际公约》 

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和公约秘书处的财务细则 
 

范  围 

1.  本细则应指导《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

防治荒漠化的国际公约》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和公约秘书处的财务行政。凡是

本细则未予明文规定的，应适用联合国的财务条例和细则。 

财政期 

2.  财政期间应为两年期，其中第一个日历年应为偶数年。 

预  算 

3.  常设秘书处首长应编制概算，列明所涉两年期中每一年的预计收支。常设秘

书处首长应于将要通过预算的缔约方会议的例会开幕之前至少九十天将概算送达《

公约》的所有缔约方。 

4.  缔约方会议应在预算所涵盖的财政期间开始前审议概算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一项核心预算核准用于第 9 和第 10 段所指的那些开支以外的开支。 

5.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核心预算应构成对常设秘书处首长授权为已核准拨款的目

的在核准的数额内，承付债务并支付款项，但除非经缔约方会议特为批准，否则应

始终以有关收入支付承付款项。 

6.  常设秘书处首长可在经核准的核心预算每一主要拨款项目之间转拨。常设秘

书处首长也可在主要拨款项目之间转拨，总额不得超出缔约方会议确定为适当的限

额。 

基  金 

7.  应由联合国秘书长为《公约》设立一项普通基金，由常设秘书处首长管理。

依照第 12 段(a)缴纳的缴款，以及依照第 12 段(b)和(c)常设秘书处所在地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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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和联合国为抵补核心预算开支提供的任何额外捐款，应计入普通基金。依照

第 5 段，所有核心预算开支应从普通基金支付。 

8.  在普通基金之内应维持一个周转准备金，其数额不时由缔约方会议以协商一

致方式确定。周转准备金的目的应是在发生经费暂时不足时确保业务活动的继续。

应尽快以缴款补足从周转准备金提出的款额。 

9.  应由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一项补充基金，由常设秘书处首长管理。这一补充基

金应接受依照第 12 段(b)和(c)缴纳的款项，但不收纳第 7 和第 10 段列明的捐款

，包括根据第 15 段指定的下述专用捐款： 

(a) 资助来自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若干非

政府组织代表出席各届缔约方会议； 

(b) 有利于根据《公约》第 23 条第 2(c)款和第 26 条第 7 款向受影响的发展

中国家提供援助； 

(c) 用于其他符合《公约》宗旨的目的。 

10.  应由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一项特别基金，由常设秘书处首长管理。这一特别基

金应接受依照第 12 段(b)和(c)捐助的款项，指定用于支助受荒漠化和/或干旱影

响的发展中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在非洲的那些国家缔约方的代表，

出席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各届会议。 

11.  如缔约方会议决定终止依照本细则设立的某一信托基金，则至少应于如此决

定的终止日之前六个月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缔约方会议应与联合国秘书长协商，就

付清所有清算开支后分配任何未承付余额的事宜作出决定。 

缴  款 

12.  缔约方会议的资金来源包括： 

(a) 缔约方根据缔约方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指示性比额表以及大会不时通

过的联合国分摊比额表每年缴付款项，缴款数额要调整到确保任何缔约方的

缴款不低于缴款总额 0.01%，任何一方的缴款不超总额的 25%，而且任一最不

发达国家的缴款不超过总额的 0.01%； 

(b) 缔约方除依照(a)项缴纳的缴款之外提供的其他捐款； 

(c) 非《公约》缔约方的国家以及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来源的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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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结转到有关基金的上一财政期拨款中未承付的余额； 

(e) 归入有关基金的杂项收入。 

13.  缔约方会议应通过第 12 段(a)所提之指示性缴款分摊比额表，同时作出调整

，以期计及属非联合国会员国的缔约方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缔约方的捐款。 

14.  关于依照第 12 段(a)缴纳的缴款： 

(a) 每一日历年的缴款预期于该年 1 月 1 日或之前缴纳； 

(b) 每一缔约方应于缴款之前尽可能提前把缴款意向和缴款的预计日期通知常设秘

书处首长。 

15.  依照第 12 段(b)和(c)缴纳的缴款应根据常设秘书处首长和缴款方可能商定

的限制和条件用于符合《公约》宗旨的用途。第 9 段所指对补充基金的捐款应酌情

计入各分帐户。 

16.  在一财政期间开始后加入《公约》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依照第 12 段

(a)缴纳的缴款应按当时比额缴纳该财政期间的差额。应在每一财政期间终止时对

其他缔约方作相应调整。 

17.  所有缴款应以美元或等值的某种可兑换货币支付给联合国秘书长与常设秘书

处首长协商指定的一银行帐户。 

18.  常设秘书处首长应立即确认所有认捐和捐款，并应每年一次向缔约方通报捐

款的认捐和实付状况。 

19.  非立即需用的捐款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在与常设秘书处首长协商下，酌情作

出投资决定。所得收入应划入第 7、9 和 10 段所提及的有关基金。 

帐户和审计 

20.  本细则所规定的所有基金的帐户和财务管理须受联合国内部和外部审计。 

21.  在财政期间的第二年期间，联合国应向缔约方提供财政期间第一年度的期中

帐户报表。联合国还应在实际可行时尽早向缔约方提供整个财政期间的最终审计帐

户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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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支持费用 

22.  按缔约方会议与联合国之间可能不断商定的条件，缔约方会议应酌情以第 7、
9 和 10 段所述的基金偿还联合国的开支，目的是偿付向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和

常设秘书处提供的服务，包括对联合国所设的有关基金的管理。 

修 正 案 

23.  本细则的任何修正案应由缔约方会议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 



CGRFA/MIC-1/02/5 11

 

 

 

 

 

 

 

 

 

 

 

 

 

 

 

 

 

 

 

 

 

 

 

 

                                                                                                            (N) 


	Y7167/CH
	????????????????????
	??????
	I.?    ?
	II.??????????????????
	????
	???????
	????????
	???????
	III.??????????????????

	??I
	
	???????????????????
	??????


	?  ? II
	
	«?????????????/???????�????????????????»�?????�
	(N)



